
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揭榕区府征补〔2026〕第4号
征收人：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

地址：揭阳市榕城区望江北路区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陈宏鑫，区长。

被征收房屋：位于榕城区进贤步行街区域房屋。

征收人于2025年6月9日依法作出《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榕府房征决字〔2025〕第1号），决定征收揭阳市榕城区进贤步行街红线为界范围内房屋，详见房屋征收范围图，房屋征收工作主体为进贤门街道办事处，被征收房屋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经查：勘查编号为A3-138，位于揭阳市榕城区进贤步行街三幢一层105号，所有权人：李楷生（身份证号：440525196811190033），结构类型为外街商铺，面积：31.1㎡。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现按照《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榕府房征决字〔2025〕第1号）作出补偿决定如下：

一、如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根据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对其房地产及附属物的评估和《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榕府房征决字〔2025〕1号）和《揭阳市榕城区进贤步行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该被征收房屋应得的货币补偿数额为：

1.房产价值：¥771280元（详见附件2）。

2.搬迁补偿费：¥622元（详见附件2）。

3.水电补助费：¥933元（详见附件2）。

各项合计为人民币772835元，全部存储于进贤门街道办事处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江南支行账户中，账号：485040830015003026825。

装修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助（临时安置费）等未评估部分，待入户按实评估及确定征收补偿方式后按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二、如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榕城区人民政府将在榕华街道进贤社区进贤书城南侧建设产权调换商铺（毛坯房）以及提供建贤新邨安置商铺（毛坯房）与被征收人的商铺进行产权调换，详见《揭阳市榕城区进贤步行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三、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或经授权的使用人或管理人）应持相关权属证明、身份证明材料和授权材料等材料自本决定书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自行到进贤门街道办事处（地址：揭阳市榕城区西关路122号）签订补偿协议，并在10天内完成搬迁，将房屋移交给进贤门街道办事处。

四、被征收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五、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征收人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件：1.揭阳市榕城区进贤步行街房屋征收范围图

揭阳市榕城区进贤步行街片区房屋征收补偿评估明细表

    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      
                                                      202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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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